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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理工行政发〔2025〕9号


关于印发《温州理工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结余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经2025年9月19日第9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温州理工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结余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温州理工学院
                      2025年9月22日
[bookmark: _Hlk190357659]
温州理工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结余资金
管理办法
（2025年9月19日第9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科研项目经费结余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37号）、《浙江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浙财科教〔2021〕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结余资金是指科研项目结题并通过验收后按规定留存在我校可继续使用的资金，包括纵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和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科研预研基金是由学校统筹的科研项目结余资金，主要用于原科研项目有关的续研工作或新项目的预研工作。
第三条  结余资金管理按照“学校统筹、项目负责人自愿申请、科研管理部门审批”的原则实施。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二级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当各司其职，加强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资金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科研处作为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结题及后续相关事项管理；
（二）计划财务处负责科研项目结账和结余资金核算管理；
（三）审计处负责按照有关科研资金审计规定进行审计；
（四）二级单位作为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单位，应当负责对本单位科研项目资金的使用承担监管责任；
（五）项目负责人作为项目的直接责任人，在项目结束并通过结题验收后，应当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及时办理结账，按照规定申请并使用结余资金，对科研项目的结题结账资料和经费使用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和相关性负责。
第三章  结题结账管理
第五条	 各类科研项目必须严格按照任务书、合同或协议等要求按时结题验收。因特殊情况需延期的，应当在约定时间届满前向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经主管部门或项目委托方同意后方可执行。
第六条	 准备结题的科研项目，项目负责人应全面清理项目资金收支及应收应付等往来账款。应收及暂付款应当在结题验收前完成报销或归还等结算手续。
第七条	 除主管部门或项目委托方有明确规定外，项目完成研究任务并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向科研管理部门提交项目结题资料，办理结账手续；对无正当理由不申请办结账手续的科研项目，学校有权按照本办法予以结账。
第四章  结余资金管理
第八条	 科研管理部门和二级单位应督促项目负责人按照研究计划按时办理项目结题和经费结账，并通知财务处办理结账手续，避免长期挂账。
第九条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相关管理办法或任务书、合同、协议等对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管理和使用范围有明确规定或约定的，从其规定或约定。其中：要求结余资金原渠道退回的，或因项目终止、未通过验收或整改后通过验收等原因结余资金需按原渠道收回的，项目负责人应根据主管部门或项目委托方的验收意见或要求，及时、足额向学校申请返还结余资金。
对明确结余资金留归学校统筹安排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科研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各类科研项目的类别及项目结题时间，对结余资金进行分类、分批管理。
（二）计划财务处负责根据科研工作主管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统一将结余资金结转为项目负责人纵向科研预研基金。
（三）纵向科研预研基金的开支范围主要包括设备费、业务费和劳务费等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
第十条  横向科研项目结题后，结余资金转入项目负责人横向科研预研基金，并参照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进行管理，人员激励费根据科研需要据实开支，报二级单位审批。
第十一条  相关管理办法或任务书、合同、协议等对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管理没有明确规定或约定的，参照第九条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科研项目已结题，项目负责人组织人事关系已调离学校的，学校财务部门根据科研管理部门的通知，将结余资金余额收回学校统筹安排。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计财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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